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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成都一公寓业主发现，因不满物业服务
成立业委会，他们被物业24小时监控近两年，一
举一动被安保并以图、文、视频的方式汇报给物业
经理，甚至在聊天群里直播、调侃。

公共监控本是用来保障业主安全的，现在被
用来随意偷窥，令人想来不寒而栗。未经业主同
意，物业擅自监控其行踪并上传网络进行传播，已
经涉嫌侵犯业主的个人信息及隐私权。小区物业
监控业主，挑战的是法律底线，必须根治。

2021年 3月，成都高新区某商住一体公寓楼
的业主刘越（化名）在小区隔壁一条商业街逛街
时，一名路人突然对他说：“物业24小时在监控你，
你要注意安全。”对于路人的善意提醒，刘越并未
在意。

几个月后，小区一名保安告诉刘越，经常在某
个物业群看到他的照片，“保安没有说是谁在监控
我，只是提醒我要多注意”。

对自己可能被物业监控一事，刘越半信半
疑。2022年 4月，小区一名离职的物业主管向刘
越提供了大量的微信群聊截图和视频。原来，这
一年多以来，刘越的一举一动都在物业的监控之
下，物业经理还在一个名为“大帅监控群”的微信
群里直播他的监控信息。“刘大帅”正是刘越在业
主群中的昵称。监控及直播的内容，包括他几点
出门、坐哪部电梯、外出遛狗、在哪家店吃饭、和异
性朋友见面等等。“他们甚至曾试图通过监控查看
我手机里的信息。”刘越说。

今年 10月，他向成都市公安局高新区分局石
羊派出所报了警。

不仅是他，今年 8月，该小区一名女性业主赵
梅（化名）得知，她进出小区、吃饭逛街、有家人来
访，物业都会通过监控拍下视频、照片发在工作群
里，“包括我的房号，我的名字，经常会在群里被议
论、调侃”。

物业的服务手段不能变成
了“管制权力”。要保护广大业
主权益，要打掉任性物业的嚣张
气焰，就要推进小区治理法治
化。一方面，监管部门要严格监
管执法，尤其是对具有黑恶性质
的物业，要能严厉打击，绝不手
软。另一方面，要完善相关法律
法规，相关部门要依法指导小区
成立业委会，更好发挥业委会作
用，对于业主、业主委员会与物
业公司之间的关系，要能予以厘
清，让各方能够权责归位。要用
法治破解物业监控业主的“噩
梦”，让小区治理困局得到法治
化解。

业主在面对物业时的弱势
地位，早已是饱受诟病的社会
问题。从以往的情形看，业主
维权、更换物业都是个老大难
问题。

所以，物业监视业主，倒更
像是镶嵌在大命题里的子命
题，物业工作的透明度不足、业
主的监督不够有力等，再一次
在这种“技术语境”下出现了。
监控业主的行为如果不制止，
普通人身边就会出现一种“科
技恐惧”，其他的物业大可有样
学样，利用技术手段胡作非为。

可以预见的是，未来物业
的技术能力将会进一步增强，
业主和物业的“技术差”将会进
一步放大。因此，相关规范的
制定应当尽早提上日程，包括
物业的摄像头使用规范、业主
的查看权限、相关的维权监督
机制，都应当尽早完善。

而更重要、更长远的问题，
则是尽快平衡业主和物业之间
的不对等地位。

对于长期被监控“盯梢”，刘越和赵梅猜测，这
可能和他们发起成立业委会有关。小区物业费为
每平方米 5.5元，停车费每个月 600元。但他认为
物业服务却多有不足，他们两次发起成立业委会，
均未成功。

4日记者实地走访发现，这是一处商住两用小
区，大楼外转角处、楼外广场和快递柜均有摄像
头，进入住宅的电梯需要刷门禁卡。门口有工作
人员值守，但不会询问身份或登记信息，若没有门
禁卡，可请其代刷。电梯出入口和电梯内部均有
摄像头，在住宅内部过道尽头同样也有监控摄像
头，不过该摄像头是对着公共区域。

5日下午，该小区另一物业工作人员回应称，
公司已成立专项小组处理此事，业主投诉中与监
控业主有关的陈姓经理，已停职配合警方调查。

北京市盈科律师事务所律师周垂坤表示，物业监控业主的行程并
且汇报侵犯了业主的隐私权，物业截图、录屏监控拍摄到业主的片段
侵犯了业主个人信息。

《民法典》第一千零三十二条规定，自然人享有隐私权，任何组织
或者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的隐私权，隐
私是自然人的私人生活安宁和不愿为他人知晓的私密空间、私密活
动、私密信息。

周垂坤律师把隐私权的内容概括为五个方面：私人安宁、私人空
间、私人信息、私人活动和私人自主。“私人信息不仅包括身高、血型、
基因等生理信息，还包括私人电话、私人住址、私人行程等。私人安宁
的重要内容之一就是日常生活不被打扰、监视、跟踪和骚扰。”他表示，
被侵权业主可要求物业停止侵害行为，及时拆除在其家门口等非重要
公共区域安装的监控设备，停止继续监控并汇报其行踪动态，并且还
可以要求物业对其赔礼道歉。

“几点出门、外出遛狗几分钟、几点回家、路上接触了哪些人、在家
门口做了什么等信息属于个人非常隐私的内容，近两年时间里都被监
控并且汇报，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细思恐极的事情，按照常理应当
认定足以给人精神带来严重损害。”周垂坤律师指出，若是该业主能够
证明物业的行为给其造成精神损害的，还可以向物业主张精神损害赔
偿。若是监控人员传播监控视频，被他人用以实施犯罪、造成受害人
人身伤害或者死亡或者造成重大经济损失、恶劣社会影响等情节，则
有可能触犯刑法，构成侵犯公民个人信息罪。

2021年11月起施行的《个人信息保护法》，于法律层面明确了在公
共场所安装图像采集、个人身份识别设备的要求。根据法律规定，在公
共场所安装摄像头，应当设置显著的提示标识并且收集到的相关信息
只能用于维护公共安全的目的，若非取得同意，不能用于其他目的。

不过，小区中监控设备应该安装在哪些位置，各地尚未出台明确
的法律规范。各个地方对住宅小区中安装监控设备的地点总体上局
限于小区的出入口、主要通道以及主要的公共设施等区域。

周垂坤律师认为，在被侵权业主家门口安装监控的毋庸置疑超出
了安全管理的边界，应当依法拆除此类在安装位置上不符合规范的监
控设备。

周垂坤律师表示，小区在公共区域安装的监控设备，要建立起对
录制人员、调取时间、调取用途等进行登记的制度，并且明确任何人不
得擅自查阅、复制、提供和传播相关内容。

周垂坤律师表示，监控视频的剪辑传播存在人脸信息泄露，侵犯
肖像权、名誉权、隐私权的双重法律风险。“一旦人脸信息这种生物识
别信息泄露，对个体带来的危害可能是终身不可挽回的，甚至最终可
能导致受害个体被迫完全退出生物识别辅助所需的场合。”

而若非基于学习研究、新闻报道等法定原因而合理使用，随意在
网络上公布他人的视频录像等属于侵犯他人肖像权的行为。“即使是
某些监控录像是被作为正能量事件加以报道，也要符合《民法典》第一
千零二十条规定的为新闻报道而不可避免地使用或者是出于公共利
益的需要。”周垂坤律师谈道。

倘若曝光内容上有所失实，导致被曝光者社会评价降低，还可能面
临侵犯公民名誉权的问题。周垂坤律师提醒：“若是出于监督等目的曝
光反面案例，最好还是注意在人脸等关键信息打上马赛克，否则即使不
涉及名誉权侵权问题，也有可能侵犯公民个人的隐私权和肖像权等。”

对于此类侵犯公民隐私权、肖像权、名誉权等行为，公民都可依据
《民法典》的相关规定进行追责和维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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